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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決理由書

1. 上訢人在日期為 2023 年 7 月 3 日的上訢通知書（「上訴通

知」）就個人資料私隱專員（「私隱專員」）在 2023 年 6 月 8 日

關於上訴人投訢社會福利署（「社署」）及醫院管理局（「醫管

局」）的決定（「該決定」）提出上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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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署上載裁決理由書於網頁的目的，主要是為了促進各界認識、理解和遵守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的規定。公署的一貫做法是將裁決理由書以原文刊載。使用裁決理由書內的任何個人資料於其他目的可能干犯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的規定。 (本文的「足本版本」載於公署網頁上委員會頒佈裁決理由書的部份)



個案背景

2. 上訴人曾向社署提出一項申請（「該申請」） 。

3. 於 2O22 年 3 月 25 日，上訴人的丈夫於其手提電話收到社署

屯門醫院醫務社會服務部的一名社工（「練先生」）來電，表示希

望透過上訴人的丈夫聯絡上訴人。上訴人表示在提交該申請時不曾

向社署提供其丈夫的手提電話號碼（「該電話號碼」），並認為練

先生是從醫管局的電腦系統（「該電腦系統」）中取得該電話號

碼，故向答辯人投訴社署（個案－ ）及醫管局（個案二） 。

4. 私隱專員就個案一及個案二展開調査，並分別向上訴人、社署

及醫管局了解事件，以取得相關資料及文件作考慮。

5. 社署表示，練先生未能與上訴人取得聯絡跟進該申請，因此

透過該電腦系統取得該電話號碼，致電上訢人的丈夫，希望透過他

盡快與上訴人聯絡。上訴人當時正在丈夫身旁，故他直接將電話轉

交上訴人，而練先生與上訢人丈夫的談話過程中未有透露上訢人該

申請一事 。

6. 私隱專員認為社署在上述情況下透過該電腦系統取得該電話號

碼的做法屬於不公平，亦屬超乎適度，而事件中並無資料顯示社署

或練先生有任何急切性必須刻意從該電腦系統中查閱上訢人丈夫

的電話號碼並透過他聯絡上訴人。私隱專員認為社署有關做法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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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 》 （「《私隱條例》」）下保障資料第

1 (1)及 1(2)原則的規定。 l

7. 私隱專員亦就事件向社署發出警告信函，要求社署日後必須緊

遵《私隱條例》有關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的相關規定，並定時向所

有會使用該電腦系統的職員傳閱保障個人資料的通告，以確保職員

取用該電腦系統中的個人資料的做法符合《私隱條例》的規定。 2

8. 社署在事後亦採取一系列的改善措施，當中包括社署曾去信

向上訴人致歉、社署督導主任已向練先生作出訓示及督導、社署向

所有駐醫院醫務社會服務部會使用該電腦系統的職員傳閱有關《私

隱條例》保障資料原則的相關指引 、社署確認將個案的情況納人其

相關的培訓課程等。 3

9. 考慮到個案的情況，特別是社署的改善措施，以及私隱專員巴

經向社署發出的警告信函，私隱專員認為上述措施已有充分的阻嚇

］見：該決定第 19 段。 《私隱條例》附表 1 的保障資料第 1(1)及 1 (2) 原則規定：

「 (1)除非－－
值）個人資桴是為了直授輿膀倉俛lfJ該簧群約資料梗珝者約矓鹿

或活動有關約合法月向而收集；

(b）在蒂合 (c)段約視定下，簧料旳收集對該月約是必需旳咸直
接舞該月旳有閼約；及

仞羞該月約而言，資料屬足夠侶不趙乎遹度，否則不禤收集資料。

(2) 備人資料須馭 －－

伊）合法；及

(b）在有關個案啟所有情況下屬公平，約方法收集。」

2 見：該決定第 20 段。

3 見：答辯書第 6 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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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和糾正作用以避免同類情況再次發生，故不擬就個案向社署發出

執行通知。 4

10. 與此同時，私隱專員亦審視了醫管局提供的資料，認為醫管

局已採取合理切實可行的措施保障該電腦系統內病人的個人資

料，並無違反保障資料第 4 原則的規定，故此私隱專員認為在此

情況下毋須向醫管局發出執行通知。 5

1 1. 雖然如此，私隱專員亦已經向醫管局發出信函，提醒他們定

期向該電腦系統使用者傳閱有關「使用電子記錄守則」及該承

諾書中所述的規範，以加強他們審慎處理及保障病人私隱的意

識。 6

12. 私隱專員於 2023 年 6 月 8 日發出該決定，以書面通知上訴人

調査結果及決定。

13. 上訴人不滿該決定，遂向行政上訴委員會提出本上訴。

保密令申請

14. 於 2023 年 8 月 28 日，上訴人就本案申請身份保密令。

4見：答辯書第 7 段。
5 見：該決定第 26 段。

6 見：該決定第 27 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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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一般而言，委員會的上訴聆訊須公開進行，而聆訊各方的名

字也會在聆訊委員會的判決書上顯示，但是若委員會認為適宜，委

員會可以頒發身份保密令。見： klilI_ (2012] 4 HKLRD 417, 第

10 段。

l6 . 當上訢人作出身份保密申請，這相對於全面或部份非公開聆

訊而言的申請沒有那麼干預苛法公開的基本原則。同時間，聆訊的

性質也有關係，譬如說非正審的聆訊通常對當事人以外的人都沒有

特別重要性。還有，申請人是上訢人、答辯人或證人也有關係，丙

為答辯人對該程序的結果有利益關係，但是沒有選擇開展該程序，

而證人更加連利益關係都沒有，所以一般來說，如果證人可能因為

案件而受到關注並且被影響，該證人的保密申請有比較大的機會會

成功。見： Chao Pak_ Ki,_Raymund & Anor v Hong Kong Soc_i_eJy of 

Accountants [2004] 2 HKC 469, 第 14 段。

17. 相信不少當事人都可能希望能夠不公開身份地參與訢訟或其

他程序，但是當事人也必須接受參與訴訟或其他程序可能會導致當

事人戚到尷尬，甚至名譽受損，因為建基於司法公開的基本原則，

這都是參與訢訟或其他程序附帶的可能性。見： Chao Pak Ki, 

Ra [2004] 2 

HKC 469, 第 15 段 。

18. 易受傷的當事人可能能夠取得身份保密令。見： Re BU ，第

13 及 14 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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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 在本案，上訴人申請身份保密令，理由是本案涉及上訴人非

常多的個人資料。答辯人於 2023 年 10 月 3 日的陳詞表示就上訴人

的身份保密令的申請保持中立，全權交由委員會作出恰當的決定 。

20. 委員會需要考慮本案的背景及性質，並且考慮上訴人所提交

的理據是否足以支持有別於一般情況下以公開形式進行聆訊及上訴

當事人的名字會於判決書上出現的安排。委員會認為上訴人未能解

釋為何本案應該有別於一般情況，所以上訴人的身份保密申請不獲

批准。

新證據及新論點

21. 上訴人通過日期為 2023 年 10 月 17 曰的信函申請提交新證

據，新證據為屯門醫院公開資料主任於 2023 年 10 日 3 日發出的借

件。上訴人提議應該「找出所有可以存取醫管局電腦系統的所有人

士／機構的名單，然後再確認醫管局有否對他們採取相應的措

施。」見：上訴人 2023 年 11 月 7 日的陳詞第 2 段。

22. 私隱專員反對委員會接納該新證據為本案的證據，因為本上

訢針對私隱專員 2023 年 6 月 8 日的決定，並非涉及其他機構人士，

故有關文件與本上訴案件無關，而即使委員會接納上訢人的申請，

該文件亦不會影響該決定。

23 . 本委員會在聆訊以暫准形式 (de bene esse) 考慮上訴人提交的

新證據及論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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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. 考慮過各當事人在本案件的所有陳詞，本委員會認為屯門醫

院公開資料主任於 2023 年 10 月 3 日發出的信件不能影響日期為

2023 年 6 月 8 日的該決定，也認為上訴人就找出可以存取該電腦系

統的所有人士、機構的名單不在本上訴的範圍之內。因此，上訴人

的提交新證據申請不獲批准。

上訴理據

25 . 上訢人在上訴通知書上提出以下兩個上訴理據。

25.1 上訴理由一

上訴人認為私隱專員錯誤地認為醫管局已經採取所有切實

可行的步驟，以確保由醫管局持有的個人資料受保障，而

不受未獲准許的或意外的查閱、處理、刪除、喪失或使用

所影響。上訴人質疑社署有何需要知道病人的個人資料，

認為醫管局應該不再向社署提供該電腦系統的存取權，及

在有關的病人提出有關的福利要求後，才列印或轉移有關

的個人資料予社署。

25.2 上訴理由二

上訢人認為私隱專員錯誤地相信社署每年需要查閱醫管局

求診病人 203,700 次的個人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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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委員會的決定

上酥理由一

26. 根據《私隱條例》附表 1 的保障資料第 4 原則：

「（])頊採敗所有切實可行旳步驟，以確尿由資祠梗房者

掙有約個人簧蘑（苞括採启不紇紉實可行」苞予以查閱裁

嬉理丑夕Jf；王C丘夕妥「羞「）受尿障而不受未獲淮訐旳鷓意夕f旳

查閱、處理、鰂除、喪失式使甩所影響，尤英須考慮—一

(a) 該資喜旳欞類及如謀等事惰發生侵貊倣烕旳攢

害，·

(b) 巋存該貸祠旳絕點，·

(c) 櫧序該資蘑旳設備所包含（不論是蘸自動化方

法戎萁傕方法）旳尿安措施，·

(d) 為確尿紇查閱賅責蘑約人約艮好換守、審慎態

度及辦專紇力而採敗約措施；及

(e) 為確尿在尿安艮好旳倩況下傳送誠簧祠而採

敬約措施。」

27. 《私隱條例》第 2(1)條規定：

「切實可行 (practicable) 指合理坻紉實可行，·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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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. 根據委員會在存政土：萵：案存豆？Ol5 年第矗 54 翳個案中的意見：

「19. 竟蘑梗房者在尿障責喜第 4 原剧下約責圧，昰『採

敗台理絶切實可行旳步驟』尿障個人賚蘑，立券要不

計算的價和可行控去採啟圧何步驟。 」

29. 《私隱條例》第 50 條規定：

「50. 蔀行遹知

(1) 如蓴頁在完戌一頂調查後，認為有關簧霫使历者正

在式已經連反広條例之下旳視定，蓴貢可向該貪霫使甩

者送篷書面鍾知，指示陔簧蘑使甩者絹正諺頊逵反，以

及（如邁當旳詣）誇止該頊違反再發生。

(2) 在決定是否送篷蔀行适知峙，蓴貢頊考慮該鍾知所

關乎旳遞反，垕否已對網是否相當可紇詹對屬陔遞反

所關乎旳個人貪霨旳責蘑當摹人旳個人，倣戌揭害式囷

擡。」

30. 私隱專員已經在該決定第 19 段說明社署有關做法違反了《私隱

條例》下保障資料第 1 (1)及 1(2)原則的規定。

31. 如上訢人所說，本案現在的關鍵是醫管局有否遵從保障資料

第 4 原則。見：上訴人日期為 2023 年 11 月 7 日之書面陳詞第 7

段。這也從上訴人提交的上訴理由－尤其清晰。因此，本委員會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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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於考慮私隱專員有否錯誤的認為醫管局沒有違反保障資料第 4 原

則。

32. 上訴人認為練先生在未經授權下利用該電腦系統收集上訢人

的個人資料屬不公平。上訴人亦指醫管局未有採取應有資料保安措

施，以致練先生可在事件中如此查閱上訴人的個人資料。 7

33. 在一封日期為 2023 年 2 月 23 日的信函，醫管局向私隱專員

解釋了查閱及使用病人個人資料的制度。私隱專員作出陳詞說，穰

據私隱專員調查所得的資料，練先生當時的職級為助理社會工作主

任，他是根據程序向醫管局提交申請表格，並且獲醫管局授權於該

電腦系統查閱病人（包括上訴人）個人資料的社署職員。因此，私

隱專員認為個案不涉及未獲准許的或意外的查閱、處理、刪除、喪

失或使用所影響，故不涉及違反保障資料第 4 原則。見：答辯書第

32 段、私隱專員 2023 年 11 月 14 日之書面陳詞第 13 段。

34. 上訴人的親人及代表上訴人發言的林進傑先生（「林先生」）

提出，如果私隱專員在上述第 33 段的陳述是對的，那醫管局永遠

都可以說已經授權了給查閱病人個人資料的人士，而就算該被授權

人士有做得不對的情況，醫管局還是可以永遠說不涉及違反保障資

料第 4 原則。林先生也提出，私隱專員在書面陳詞第 26 段提到該

電腦系統的病人個人資料並非可以任意查閱而沒有跟進後果，囚為

有紀律處分的可能性，但是林先生認為這可能性跟私隱專員在上述

7 見：該決定第 3 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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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3 段的陳述有所衝突，因為如果該查閱病人個人資料人士已經

獲得醫管局的授權，為何該人士會可能需要接受紀律處分？

35 . 本委員會認為各當事方就保障資料第 4 原則是否適用於本個案

的陳述意味着一項主要爭論點為保障資料第 4 原則提到的「未獲准

許 」 是針對資料使用者（即醫管局）給予的准許，還是資料當事人

（即上訴人）給予的准許。簡單來說，私隱專員的陳詞建基於醫管

局已經授權了練先生査閱上訴人的個人資料而不涉及違反保障資料

第 4 原則，但是上訴人認為醫管局給的授權解決不了問題及並不代

表不涉及違反保障資料第 4 原則 。

36 . 代表私隱專員的律師周沅瑩女士就保障資料原則作出以下陳

述：

36.1 《私隱條例》的六項保障資料原則涉及收集個人資料的

不同步驟或方面。第 l 原則關於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及

方式、第 2 原則關於個人資料的準確性及保留期間、第

3 原則關於個人資料的使用、第 4 原則關於個人資料的保

安等等。

36.2 由於第 4 原則關乎個人資料的保安，這原則關注的是資

料使用者有何制度足以確保資料的保安並防止個人資料

墮人沒有被授權的人的手裏。第 4 原則並非專注於資料

當事人給的授權或同意，因為第 3 原則才關乎資料當事

人給的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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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.3 存政上朗案（牛 20l5 年第54 翳一案的意見說明保障資

料第 4 原則下的責任，只是要求資料使用者「採取合

理地切實可行的步驟」保障個人資料，而並非要不計

算代價和可行性去採取任何步驟。

37. 本委員會接受私隱專員的陳詞，《私隱條例》的六項保障資

料原則涉及收集個人資料的不同步驟或方面8' 而第 4 原則的焦點是

資料使用者（即醫管局）有何制度足以確保個人資料的保安9 。如

上所述，社署的做法違反了保障資料第 1 (1)及 1(2)原則的規定，這

是沒有爭議的。本上訢的關鍵是醫管局有否遵從保障資料第 4 原

則。

38 . 林先生引用了一些法律書本以助他的陳詞 10, 但是本委員會認

為該書本其實支持私隱專員就第 4 原則的見解，就是說第 4 原則關

乎資料使用者的制度。

3 8.1 Data Protection Law and Practice, 4th ed, Rosemary 

Jay，第 7-03 段，提到需要防止個人資料未獲准許的或意

外的查閱、處理，也提到資料控制者需要採取一些技術

性的行動，譬如說建立防火牆 (firewall) 、使用數據加

密 (encryption) 及設計組織措施 (organisational

8 見： Apple Daily Limited v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 
存政上辉案存1999 年菜5 翳第 2 至 3 頁。
9 見： AppIe DaiIy Limited v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¢rsonal Data, 
孖政上辉案存1999 年第5盟第 4 頁。
10 見：上訴人日期為 2023 年 11 月 7 日之書面陳詞第 9 至 10 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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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asures) 。本委員會認為這些例子都關乎資料使用者

的制度。

38.2 Data Protection Principles in the Personal Data (Privacy) 

Ordinance - from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, s 

perspective, Zd ed, 第 8.4 段，描述了－個例子，一位銀

行職員在銷售活動收集了一些信用卡申請表及身份證副

本後把該文件遺漏在小巴上，而私隱專員認為銀行沒有

設計足夠的安全措施，銀行因此修改了它的工作程序

(working procedures) 。本委員會認為這也牽涉到資料

使用者的工作程序及制度。

39 . 本委員會接受私隱專員的陳詞，練先生當時是通過醫管局查

閱及使用病人個人資料的制度而獲授權於該電腦系統查閱上訴人的

個人資料。本委員會也同意私隱專員的分析，個案涉及個別職員不

當的個人資料收集，而並非源自系統的缺失，而醫管局已經有既定

程序跟進及處理違規行為，包括在本個案向違規職員作出訓示及督

導。本委員會也留意到存政~上朗：案存：2OI5年第·54~ 。

因此，本委員會同意私隱專員的意見，認為醫管局已採取合理切實

可行的措施保障該電腦系統內病人的個人資料，並無違反保障資料

第 4 原則的規定，故此私隱專員在此情況下毋須向醫管局發出執行

通知。 11

II 見：私隱專員之書面陳詞第 32 段 ；上述第 10 段。

13 



40. 上訴人提議醫管局應在有關病人提出有關要求後才列印或轉

移有關的個人資料予社署，轉移的資料量不可超乎適度，而並非將

整個系統的存取權開放予社署（「該建議」） 。 12就此，本委員會

留意到私隱專員不同意醫管局開放了整個該電腦系統的存取權予社

署。 13無論如何，本委員會同意私隱專員的陳詞，既然醫管局沒有

違反保障資料第 4 原則，醫管局是否更改其現行做法或採納上訢人

的建議，純粹屬於醫管局的內部決定，與本案的標的事宜無關。 14

上齶理由二

41. 私隱專員於 2023 年 6 月 27 日發信給上訴人，回應上訴人提

出的該建議，而信函的第 6 段如下：

「相繹公署所摶簧蘑，社署醫務社愈服榜單侃所搓供旳

扆撈繁多，每年需處理約申讀敷月龐大2 ，且每宗申諝約

惰況不盡相同，社署屄不同階扆需確認旳責蘑恋可紇不

一，不搓除社署在處理一宗個案中需要多次查閱病人約

簧蘑以悍瞑進。敖屁，公署認為諺建議蕈不屬尿障責喜

第 4 原剧下与兮理抱紉實可行』旳步驟。」

註腳 2 如下：

12 見：上訴通知書第 7 段。

l3 見：私隱專員的陳詞第 24 至 29 段。

14 見：私隱專員的陳詞第 3 1 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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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恨嫁社署綱頁旳簧祠

（力ttps:llwww. s wd.go v占k/s torage/asset/section/2881 ltc 

IHK_fact_s力 eet_ -_ Social_ Welfare_2022_ clean_ TC_ V2. 

pdf) ，社署在醫管局鱈下約鄗方公詧醫院和専科診所，

以及在衛生署約那分門診診所，兵設有36個醫撈社倉殷

榜單倪 。 醫榜社工為病者及英宗人搓供服榜，包括個人

及小紹輥導、經濟援劭、房屋援劻、囍斤病者申諤賡復

服榜及英勊社區責源等。屄 2021 至 2022 年度

(h ttps:llwww. s wd.go v.hk/storage/asset/section/296/enls 

wd丘g2022(Fast_ web_ view).pdf) ，社暑荳紆需處理旳高

頷傷殘潭貼及警逋傷茂潭貼兵 164,866 宗，而社署醫務

社善康務蔀虐理旳個案敷月為 203,700 宗。」

42. 上訴人懿為私隱專員錯誤地相信社署每年需要查閱醫管局求診病

人 203,700 次的個人資料，此乃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二。上訴人的

理解是私隱專員認為該建議不是切實可行，是基於社署醫務社會服務

單位每年需要處理的申請數目龐大，上訴人亦認為社署醫務社會服務

單位的工作並非屬緊急，無需時刻獲得該電腦系統的存取權，以瀏覽

任何病人的資料。 1 5上訢人指社署在 2021-2022 年度其實只處理了 2686

宗「法定個案」。 16

43 . 本委員會接受私隱專員的陳詞，上訴理由二關乎上訴人的該建

議而非關乎醫管局是否違反了保障資料第 4 原則。 17如上所述，既然醫

15 見：上訴通知書第 11-13 段。

16 見：上訴人日期為 2023 年 8 月 28 日的陳詞第 39 段。
17 見：私隱專員的陳詞第 37 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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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局沒有違反保障資料第 4 原則，醫管局是否更改其現行做法或採

納上訴人的建議，純粹屬於醫管局的內部決定。儘管各當事人就不

同的數字有不同的見解，上訴理由二也不足以讓上訢人的上訴成功。

結論

44. 基於上述理由，本委員會審慎考慮了所有上訢文件及陳詞，

一致認為上訢理由並不成立。因此，本委員會駁回本上訴。

45 . 本委員會留意到私隱專員於書面陳詞第 50 段保留在本上訴案

中關於訟費的立場，但是在聆訊，私隱專員並沒有提出訟費申請。

因此，本委員會不作訟費頒令。

（簽署）

行政上訴委員會副主席

劉恩沛大律師

上訢人：親自應訊，授權林進傑先生代表（無律師代表）

答辯人：由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律師周沅瑩女士代表

受到遭上訴所反對的決定所約束的人：缺席聆訊（無律師代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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